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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面推行河长制机制是有效解决各地区水资源管理问题的关键,并且也是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以及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必然要求,

在维护我国河湖健康、解决我国复杂水问题方面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鉴于此,本文就推进河长制全面见效面临的困境及其创新措施展开探

讨,以期为相关工作起到参考作用。 

[关键词] 河长制；协同治理；考核机制；长效机制 

 

1 河长制的基本内涵概述 

所谓的河长制也就是在持续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基础上,以

河道水生态环境协调、环境治理以及水资源综合治理为关键目标,并且

在地方政府部门的带头下,在利用现有水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对水资源

治理模式以及治理机智的创新。河长制作为一项具有社会属性的公共

活动,由人民政府全面负责该项工作的实施。在具体执行各项操作的过

程中,河长制也是现有行政机制中。从政府、部门、民众以及产业等不

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其能够给全社会的不同层面提供开展河道管理工

作的抓手。 

2 河长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境与难点 

2.1涉水法规条例不完善 

尽管河长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通过分析我国现行的河流保护

法律可以发现,如今我国主要借助《防洪法》、《水法》以及《河道管理条

例》等国家的统一法律来追究相关违法行为的责任,然而,由于我国的面积

广阔,各个省市的水资源环境以及自然环境不同,在河流治理方面,各个地

区执行的是“一河一策”方案,此外,如今的河流保护法律也缺乏对应的制

裁惩罚措施,致使行政处罚力度不足。在具体落实实践工作的过程中,一些

个人或者企业存在非法占用大量河湖区域,或者不按照水许可超标排污以

及取水,加剧了社会的经济损失
[1]
。再加上涉水法律法规的设置不明确,在

实际工作中无法有效遏制涉水行为。 

2.2考核机制不健全 

起初,河长制属于一项短期被动的应急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河长制机

制的有效落实说明目前水资源行政管理工作无法有效解决水问题。通常情

况下,河长由当地的政府领导担任,并且推行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党

政领导的重视,然而,河长对河流治理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从一定程度上

取决于考核机制的完成程度。因河流具有连通性以及流动性的特点,如今,

还没有建立完善的机制来测量和考核河流生态环境。河长机制的考核结果

是地方党政开展综合绩效评价工作的关键依据,其与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

产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和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工作息息相关。不同的行政领

导其行政手段和行政方式不同,并且因长期在开展河流治理工作的过程中

河长不断更换,从而对河流治理思路的重视程度不同,致使河流治理措施

缺少连贯性,对治理效果产生了影响
[2]
。 

3 推进河长制全面见效的对策建议 

3.1健全涉水责任法律体系 

河长制的运行和法律法规的保护息息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以及完善

能够将河长制从“有名”转变为“有实”,以此来提供执法保障和行政标

准。 近这些年,农业以及环保等领域逐渐完善了相关的资源保护法律,

这对完善河长制的相关法律法规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对于处罚力度比

较小,维护成本相对较低的问题,需要完善和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并且

要提升违法者的违法成本,让违法者望而却步。此外,对于涉及到的违法

行为,还需要设置相应的惩处措施,相关部门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执法手

段,比如查封场所、增加拘留以及冻结存款等,从而 大限度保障执法者

的履职效果
[3]
。 

3.2积极引导社会公众参与河流管理 

河流的保护和治理与社会群众的积极参与息息相关,公众可以通过参

与到河流以及对地方政府河流的治理工作中来开展河长制的监督工作。通

过对目前的实践工作进行观察可以发现,因社会组织和当地政府在河流的

环境治理工作中处于起步阶段,以政府行政为导向还没有形成可持续发展

机制。此外,从制度设计方面考虑,应该建立透明公开的参与制度,充分利

用公众参与到河流管理的渠机会,借助微博以及政府官网等平台做好河流

保护的宣传工作,从而有效弥补政府治理工作中的不足。 

3.3完善河长考核问责机制 

地方政府应该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以及自然环境来指定对应的河流

保护方案,并且按照河流治理工作中的不同问题,指定合理的河流治理计

划,根据考核期的长短完成差异化的绩效考核工作。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我国整体的水生态环境并不乐观,由于环保以及水利部门

的技术资源、行政权限以及人员设置方面存在局限性,对水环境各个环节

的治理力度不足,以“河长制”实现“河长治”,需要完善相关河长制的配

套机制,并且引导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到合理保护以及治理工作中,以此来

不断完善水污染治理工作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建立常态化以及协同的河流

治理制度,确保水环境资源得到有效改善,从而给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注

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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